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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７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５

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持股

３％

以上的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

２９０

，

９６４

，

７７７

股股份，持

股比例为

６５．８０％

）提请增加《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除此之外，无其他增加、

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下午

２

：

５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一

１１

月

１２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

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

Ａ

座写字楼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王广西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７

名，代表股份

３３２

，

９１３

，

３１５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比例为

７５．２９１６％

。 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名，代表

股份

３３２

，

８７２

，

９１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７５．２８２５％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４

名，代表股

份

４０

，

４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０．００９１％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议案：

以下第

１

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其中同意

３３２

，

９１２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６％

；反对

１

，

２０１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４ ％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０％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８

，

１５４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５％

以下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５３％

；反对

１

，

２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５％

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４７ ％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５％

以下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以累计投票的方式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

审议《关于选举黄昌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黄昌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２

，

９１３

，

１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８

，

１５５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５ ％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弓建峰、史小杰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７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６

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以书面、传真等方式发出通

知，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４

：

００

，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

Ａ

座写字楼二楼，公司会

议室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４

人，其中董事王岩玲女士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由董事王广西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郭怀保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董事会，由董事王广西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朱新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董事会，由独立董事黄昌兵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董事长王广西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调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选举调整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

会，人员组成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子健委员：郭怀保、黄昌兵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昌兵委员：戴扬、朱新蓉

（三）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新蓉委员：王岩玲、黄昌兵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７９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５８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１１６

，

９０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４１

，

９０４

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张辉先生计划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８％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辉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１

，

１１６

，

９０４ １．１１％ ＩＰＯ

前取得：

１

，

１１６

，

９０４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张辉

不超过：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不 超 过 ：

０．１８％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８／１２／５ ～２０１９／

６／３

按市场价

格

ＩＰＯ

前取得

个人资 金需

求

注：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

是

√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

是

□

否

１

、张辉就其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梁钰祥受让的

３７．５

万股承诺：自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自华体科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职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的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４

、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

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

５

、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下

同）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上述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

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其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

是

□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张辉先生可能根据

其自身资金安排、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而仅部分实施或者放弃实施

本次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

是

√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１

、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张辉先生严格遵守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７９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５９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汪小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１１６

，

９０４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１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４１

，

９０４

股；李大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１１６

，

９０４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４１

，

９０４

股。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汪小宇先生、李大明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

持数量过半。在此期间，汪小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

１０３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０．１０％

，减持总金额为

２

，

６９４

，

５５０．３２

元；李大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

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２％

，减持总金额为

５０１

，

９０８．２

元。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汪小宇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１

，

１１６

，

９０４ １．１１％ ＩＰＯ

前取得：

１

，

１１６

，

９０４

股

李大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１

，

１１６

，

９０４ １．１１％ ＩＰＯ

前取得：

１

，

１１６

，

９０４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汪小宇

１０３

，

９０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８／８／２２ ～２０１９／

２／１８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３．９０ －

２７．１９

２

，

６９４

，

５５０．３２

１

，

０１３

，

００４

１．００％

李大明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８／８／２２ ～２０１９／

２／１８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５．８３ －

２７．２０

５０１

，

９０８．２

１

，

０９６

，

９０４

１．０９％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

是

□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

是

√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汪小宇先生、李大明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的正

常减持行为，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

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减持人承诺要

求情况等情形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稳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

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

是

√

否

（三）公司及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７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９０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共发行

２７５

，

４９３

，

２４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该股份已经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股数

１３

，

５１５

，

０９７

股，经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实施了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的利润分配，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５６４

，

１５５

，

３３８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

，

１２８

，

３１０

，

６７６

股， 上述本次解除限售发行股份增加至

５２３

，

９５６

，

２８８

股。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市公司完成比亚迪股份应补偿股份

１１

，

８９４

，

４５６

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

，

１１６

，

４１６

，

２２０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解除限售数量为

５１２

，

０６１

，

８３２

股，占上市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１６．４３１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四）。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１４６

号）核准：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共发行

２７５

，

４９３

，

２４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９．６３

元

／

股，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数量（股） 限售期限（月）

１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９

，

１２７

，

７２５ ３６

２

黄晓嵘

２１

，

６２０

，

４３６ ３６

３

李爱国

１９

，

３０７

，

６６３ ３６

４

林洁如

１１

，

１６５

，

１０９ ３６

５

深圳市今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１０２

，

５９４ １２

７

深圳市业际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６４６

，

６８４ ３６

８

深圳市业际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２２９

，

９０６ ３６

６

张家港以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０９２

，

６７０ １２

９

刘清华

２

，

２６４

，

９２２ ３６

１０

杜海滨

１

，

４１９

，

５６３ ３６

１１

易鸿芳

１

，

３１５

，

８８７ ３６

１２

贺路

６５３

，

９５６ ３６

１３

深圳市业际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４１

，

５０７ ３６

１４

深圳市业际伍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０５

，

４５２ ３６

１５

李林波

１１

，

４０９

，

１５６ ３６

１６

东莞市冠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４２５

，

７１１ ３６

１７

深圳长颐海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４

，

３１９

，

８３３ １２

１８

李林聪

４４４

，

４６７ ３６

合计

２７５

，

４９３

，

２４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述股份已经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股数

１３

，

５１５

，

０９７

股。

合力泰

２０１６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经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２０１６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上市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５６４

，

１５５

，

３３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４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

股。本次分

红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５６４

，

１５５

，

３３８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

，

１２８

，

３１０

，

６７６

股。本次分红完成

后，前述未解禁的

１５

名投资者所持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数量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数量（股） 限售期限（月）

１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８

，

２５５

，

４５０ ３６

２

黄晓嵘

４３

，

２４０

，

８７２ ３６

３

李爱国

３８

，

６１５

，

３２６ ３６

４

林洁如

２２

，

３３０

，

２１８ ３６

５

深圳市业际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

，

２９３

，

３６８ ３６

６

深圳市业际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４５９

，

８１２ ３６

７

刘清华

４

，

５２９

，

８４４ ３６

８

杜海滨

２

，

８３９

，

１２６ ３６

９

易鸿芳

２

，

６３１

，

７７４ ３６

１０

贺路

１

，

３０７

，

９１２ ３６

１１

深圳市业际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０８３

，

０１４ ３６

１２

深圳市业际伍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１０

，

９０４ ３６

１３

李林波

２２

，

８１８

，

３１２ ３６

１４

东莞市冠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８５１

，

４２２ ３６

１５

李林聪

８８８

，

９３４ ３６

合计

５２３

，

９５６

，

２８８

因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部品件公司”）于利润补偿期内累计实现的

净利润未达到利润承诺数，交易对方比亚迪股份需要根据相关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上市公

司应回购注销相应补偿股份

１１

，

８９４

，

４５６

股。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市公司完成比亚迪股份应补偿

股份

１１

，

８９４

，

４５６

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

，

１１６

，

４１６

，

２２０

股，前述

１５

名投资者所持上市公司限售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数量（股） 限售期限（月）

１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６

，

３６０

，

９９４ ３６

２

黄晓嵘

４３

，

２４０

，

８７２ ３６

３

李爱国

３８

，

６１５

，

３２６ ３６

４

林洁如

２２

，

３３０

，

２１８ ３６

５

深圳市业际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

，

２９３

，

３６８ ３６

６

深圳市业际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４５９

，

８１２ ３６

７

刘清华

４

，

５２９

，

８４４ ３６

８

杜海滨

２

，

８３９

，

１２６ ３６

９

易鸿芳

２

，

６３１

，

７７４ ３６

１０

贺路

１

，

３０７

，

９１２ ３６

１１

深圳市业际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０８３

，

０１４ ３６

１２

深圳市业际伍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８１０

，

９０４ ３６

１３

李林波

２２

，

８１８

，

３１２ ３６

１４

东莞市冠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８５１

，

４２２ ３６

１５

李林聪

８８８

，

９３４ ３６

合计

５１２

，

０６１

，

８３２ －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５１２

，

０６１

，

８３２

股，占上市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１６．４３１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１５

位；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解除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姓名

／

名

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质押

／

司法冻结数

量（股）

备注

１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６

，

３６０

，

９９４ ３４６

，

３６０

，

９９４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２

黄晓嵘

４３

，

２４０

，

８７２ ４３

，

２４０

，

８７２ ４３

，

２４０

，

８７２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３

李爱国

３８

，

６１５

，

３２６ ３８

，

６１５

，

３２６ ２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４

林洁如

２２

，

３３０

，

２１８ ２２

，

３３０

，

２１８ １９

，

５４９

，

９９８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５

新余业际陆号投 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７

，

２９３

，

３６８ ７

，

２９３

，

３６８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６

新余业际贰号投 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６

，

４５９

，

８１２ ６

，

４５９

，

８１２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７

刘清华

４

，

５２９

，

８４４ ４

，

５２９

，

８４４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８

杜海滨

２

，

８３９

，

１２６ ２

，

８３９

，

１２６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９

易鸿芳

２

，

６３１

，

７７４ ２

，

６３１

，

７７４ ８００

，

０００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１０

贺路

１

，

３０７

，

９１２ １

，

３０７

，

９１２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１１

新余业际叁号投 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

，

０８３

，

０１４ １

，

０８３

，

０１４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１２

新余市业际伍号 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８１０

，

９０４ ８１０

，

９０４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１３

李林波

２２

，

８１８

，

３１２ ２２

，

８１８

，

３１２ ２２

，

８１８

，

３１２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１４

东莞市冠誉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１０

，

８５１

，

４２２ １０

，

８５１

，

４２２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１５

李林聪

８８８

，

９３４ ８８８

，

９３４

非公开发行后限售股

合计

５１２

，

０６１

，

８３２ ５１２

，

０６１

，

８３２ １１３

，

１５９

，

１８２ －

注：

１．

新余业际陆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原股东深圳市业际壹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名称而来；

２．

新余业际贰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原股东深圳市业际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变更名称而来；

３．

新余业际叁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原股东深圳市业际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变更名称而来；

４．

新余市业际伍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原股东深圳市业际伍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变更名称而来；

５．

因重组业绩承诺未完成，比亚迪股份应补偿股份

１１

，

８９４

，

４５６

股，该等股份将由上市公司回

购并注销。 上述股份回购及注销完成后，比亚迪股份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将变更为

３４６

，

３６０

，

９９４

股，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３

，

１１６

，

４１６

，

２２０

股。

６．

剔除上述因素及

２０１６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名

称、股东人数及股份数与合力泰《发行股份购及支付现金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所列一致。

５

、上述股东在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后还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新股发行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股份锁定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承诺开始日 承诺结束日 履约情况说明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人认购的上

市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承诺人

不转让其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承诺期限内无违反

该承诺的情况

黄晓嵘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李爱国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林洁如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新余业际陆号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新余业际贰号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刘清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杜海滨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易鸿芳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贺路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新余业际叁号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新余市业际伍号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李林波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东莞市冠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李林聪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２０１８－１０－２５

２

、业绩补偿承诺及履行情况

（

１

）业绩补偿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比亚迪股份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上市公司与深圳业际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业际光电”）原全体股东、东莞市平波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波电子”）原全体

股东分别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以及上市公司与比亚迪股份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

２０１５

年重大资产重组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标的资产一一部品件公司、

业际光电、平波电子在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预测值及

承诺数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合计

部品件公司

２２

，

５７０．２８ ２３

，

７２８．５６ ２５

，

１０７．８２ ７１

，

４０６．６６

业际光电

６

，

７００ ９

，

０００ １１

，

６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平波电子

２

，

５００ ３

，

０００ ３

，

５００ ９

，

０００

合计

３１

，

７７０．２８ ３５

，

７２８．５６ ４０

，

２０７．８２ １０７

，

７０６．６６

比亚迪股份等

１８

名交易对方（包含本次

１５

名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确认并承诺：若上述利

润补偿期间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小于预测利润数， 则由标的公司

全体股东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及其他规定详见上市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公告文件。

（

２

）履行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业际光电和平波电子超额完成了利润补偿期内各年度的利润承诺，相关交

易对方不需要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部品件公司累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９

，

６２８．５８

万元，未达到三

年合计的利润预测数

７１

，

４０６．６６

万元，完成率为

９７．５１％

。经测算并考虑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分红方

案的影响， 比亚迪股份应补偿股份数为

１１

，

８９４

，

４５６

股。 关于定向回购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应补

偿股份的议案已经合力泰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上市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与比亚迪股份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若交易对方

应进行股份补偿但该等股份尚在其承诺的锁定期内，则上市公司应于锁定期届满后

１０

个工作日

内完成注销手续。 ”因此，上市公司应在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比亚迪股份

应补偿股份的回购及注销事宜。

就上述业绩承诺及履行情况，独立财务顾问已出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之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市公司完成比亚迪股份应补偿股份

１１

，

８９４

，

４５６

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承诺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３

、关于避免与标的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

１

）比亚迪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先生承诺：

“对于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承诺人保证不利用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

司其他股东的利益，不会从事对目标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

ＬＣＤ

、

ＦＰＣ

和摄像头业务或活动；

承诺人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承诺人作为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东期间，保证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以任何形式拥

有、管理、控制、投资、从事其他任何与目标公司当前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亦不以

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承包、租赁经营、委托管理、代理、参股或借贷等

形式，以委托人、受托人身份或其他身份）参与或间接从事拥有、管理、控制、投资其他任何与目标

公司当前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承诺人及

／

或附属公司将来若因开展业务、募股资金

运用、收购兼并、合并、分立、对外投资、增资等活动对目标公司当前主营业务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保证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１

）通过出售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目标公司；（

２

）促使竞争方

将其持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３

）在不损害目标公司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与目标公司存

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４

）任何其他有效的能够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凡承诺人及

／

或附属公司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目标公司当前主

要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及

／

或附属公司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目标公司。无论是由承

诺人及

／

或附属公司研究开发的、或与其他企业合作开发的与目标公司当前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

术、新产品，目标公司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承诺人及

／

或附属公司如拟出售其与目标公司当前

主要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目标公司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承诺人保证在

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业务时给予目标公司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承诺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承诺人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若违

反上述承诺的，将立即停止构成竞争之业务，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时对因承诺人未

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承诺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

具有约束力的责任。 ”

（

２

）黄晓嵘、李爱国、新余业际贰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业际叁号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市业际伍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业际陆号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对于标的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承诺人保证不会损害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的利益，不

会从事对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五年内，承诺人保证其及其近亲属（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及

其配偶）、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以任何形式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从事其他任何与标的公司相

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亦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承包、租赁经营、

委托管理、代理、参股或借贷等形式，以委托人、受托人身份或其他身份）参与或间接从事拥有、管

理、控制、投资其他任何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承诺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来若因开展业务、募股资金运用、收购兼并、合并、分立、对外投资、增资等活动产生新的同

业竞争，保证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１

）通过出售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标的公司；（

２

）促

使竞争方将其持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３

）在不损害标的公司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与标

的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４

）任何其他有效的能够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凡承诺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

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

予标的公司。 无论是由承诺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研究开发的、或与其他企业合作开

发的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标的公司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 承诺人及

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拟出售其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

益，标的公司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承诺人保证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业务时给予标的公司的

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承诺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承诺人在承诺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

的，将立即停止与标的公司构成竞争之业务，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时对因承诺人未

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标的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承诺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

具有约束力的责任。 ”

（

３

）李林波、李林聪承诺：

“对于标的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承诺人保证不会损害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的利益，不

会从事对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五年内，承诺人保证其及其近亲属（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及

其配偶）、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以任何形式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从事其他任何与标的公司相

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亦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承包、租赁经营、

委托管理、代理、参股或借贷等形式，以委托人、受托人身份或其他身份）参与或间接从事拥有、管

理、控制、投资其他任何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项目；承诺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来若因开展业务、募股资金运用、收购兼并、合并、分立、对外投资、增资等活动产生新的同

业竞争，保证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１

）通过出售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标的公司；（

２

）促

使竞争方将其持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３

）在不损害标的公司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与标

的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４

）任何其他有效的能够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凡承诺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

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

予标的公司。 无论是由承诺人及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研究开发的、或与其他企业合作开

发的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标的公司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 承诺人及

其近亲属、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拟出售其与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

益，标的公司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承诺人保证在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业务时给予标的公司的

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立第三人提供的条件。

承诺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承诺人在承诺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

的，将立即停止与标的公司构成竞争之业务，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时对因承诺人未

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标的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承诺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

具有约束力的责任。 ”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４

、规范与标的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

１

）比亚迪股份与其实际控制人王传福承诺：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除按照重组相关协议约定的以外，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将尽量

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在股

东大会对前述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承诺人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配合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以提高关联交易的决策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促进定价公允性；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并按如下定价原则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

１

）有可比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等公允、合理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确定交易

价格；

（

２

）没有前述标准时，应参考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

３

）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应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成

本费用加合理利润确定收费标准。

承诺人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期间，不利用股东地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不

利用股东地位谋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关联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利

益；

承诺人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期间，不会利用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人保证上述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且承诺人作为关联方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如

关联方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承诺人承担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

失和间接损失）；

承诺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承诺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

具有约束力的责任。 ”

（

２

）黄晓嵘、李爱国、新余业际贰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业际叁号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市业际伍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业际陆号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标的公司及其控股企

业之间的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交易，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交易决策程序，在股东大会对前述交易进行表决时，承诺人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配合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以

提高交易的决策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促进定价公允性；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交易，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并按如下定价原则与标的公司进行交易：

（

１

）有可比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等公允、合理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确定交易

价格；

（

２

）没有前述标准时，应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

３

）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应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成

本费用加合理利润确定收费标准。

承诺人不谋求与标的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不谋求标的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业务合作

等方面给予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利益； 承诺人不会通过交易损害标的公司及其

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人保证上述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且黄晓嵘负责标的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

理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如承诺人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承诺人承担因此给标的

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承诺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承诺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

具有约束力的责任。 ”

（

３

）李林波、李林聪承诺：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目标公司及其控股企

业之间的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交易，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目标公司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交易决策程序，在股东大会对前述交易进行表决时，承诺人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配合目标公司和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以

提高交易的决策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促进定价公允性；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交易，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并按如下定价原则与目标公司进行交易：

（

１

）有可比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等公允、合理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确定交易

价格；

（

２

）没有前述标准时，应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

３

）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应依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成

本费用加合理利润确定收费标准。

承诺人不谋求与目标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不谋求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在业务合作

等方面给予承诺人及其关联方优于市场第三方的利益；

承诺人不会通过交易损害目标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人保证上述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且李林波负责目标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

理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如承诺人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承诺人承担因此给目标

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承诺人保证有权签署本承诺函，且本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承诺人构成有效的、合法的、

具有约束力的责任。 ”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５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

１

）比亚迪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王传福承诺：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承诺人资产与上市公司资产将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 承诺

人不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１

、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 人事及工资管理体

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

酬；

２

、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

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

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独立行使职权。

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

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承诺人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

２

）黄晓嵘、李爱国、新余业际贰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业际叁号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市业际伍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业际陆号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李林波、李林聪承诺：

“保证目标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承诺人资产与目标公司资产将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 承诺

人不发生占用目标公司资金、资产等不规范情形。

保证目标公司人员独立：

１

、 保证目标公司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 人事及工资管理体

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目标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

２

、向目标

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目标公司董事会

／

执

行董事和股东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保证目标公司财务独立：保证目标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目标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

目标公司的资金使用。

保证目标公司机构独立：保证目标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目标公司拥有独

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股东、董事

／

执行董事、监事、总经理等能够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

使职权。

保证目标公司业务独立：保证目标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目

标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６

、保证标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比亚迪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王传福、黄晓嵘、李爱国、新余业际贰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新余业际叁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市业际伍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新余业际陆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林波、李林聪承诺：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生效至该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股权交割之日，承诺人保证目标公

司正常、有序、合法经营，保证目标公司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

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并保证目标公司不进行非法转移、隐匿资产行为；

承诺人保证目标公司签署的所有协议或合同不存在阻碍目标公司股东转让目标公司股权的

限制性条款；

目标公司章程、 内部管理制度文件及其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中不存在阻碍目标公司股东转让

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７

、关于或有事项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比亚迪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王传福、黄晓嵘、李爱国、新余业际贰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新余业际叁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市业际伍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新余业际陆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林波、李林聪承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目标公司除已向上市公司及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财务顾

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书面披露的信息以外，不存在以下

情形：

１

、目标公司对其他任何单位

／

人应承担的债务；

２

、目标公司为其他任何人的债务向任何人提

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和留置），或者在目标公司的任何资产上设

置任何担保权益；

３

、目标公司从事或参与其他任何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并最终使目标公

司在将来可能被处以重大罚款或承担重大法律责任；

４

、目标公司以原告、被告或其他身份已经涉

及的其他任何争议金额在人民币

１０

万元以上的民事诉讼或仲裁程序，卷入或可能卷入任何刑事

程序、可能使目标公司遭受重大不利后果的调查、行政程序。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目标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交割日”）期间，如目标

公司发生任何上述事项应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及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财务顾问、 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机构并书面披露该等事项具体情形；如目标公司

因任何交割日之前发生的上述事项而受到损失，承诺人将自上述损失确认后

３０

日内向上市公司

进行赔偿。 ”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６７

，

１５７

，

９２４ ３４．２４％ －５１２

，

０６１

，

８３２ ５５５

，

０９６

，

０９２ １７．８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７２

，

８５９

，

５１４ １１．９６％ －３７２

，

８５９

，

５１４ ０ ０．０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９

，

２０２

，

３１８ ４．４７％ －１３９

，

２０２

，

３１８ ０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５５５

，

０９６

，

０９２ １７．８１％ ５５５

，

０９６

，

０９２ １７．８１％

９

、向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０

、基金、产品及其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０４９

，

２５８

，

２９６ ６５．７６％ ５１２

，

０６１

，

８３２ ２

，

５６１

，

３２０

，

１２８ ８２．１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４９

，

２５８

，

２９６ ６５．７６％ ５１２

，

０６１

，

８３２ ２

，

５６１

，

３２０

，

１２８ ８２．１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

，

１１６

，

４１６

，

２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１１６

，

４１６

，

２２０ １００．００％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１

、合力泰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限售承诺。

２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合力泰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

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发行前所做出的承诺的情形。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后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对合力泰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不存在垫付对价情形及偿还情况；

２

、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

公司对该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况；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出售股份不存在因其他限制而导致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数低于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数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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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股东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屏信息”）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冻结股数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冻结执行人名

称

本次冻结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９３５

，

９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６４％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３４８

，

７９７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２．９１％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９３５

，

９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６４％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９３５

，

９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６４％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９３５

，

９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６４％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９３５

，

９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６４％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９３５

，

９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６４％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９３５

，

９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６４％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９３５

，

９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６４％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９３５

，

９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６４％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６４２

，

３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２７％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９３５

，

９９６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３．６４％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３４８

，

７９７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２．９１％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３４８

，

７９７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２．９１％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３４８

，

７９７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２．９１％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２

，

３４８

，

７９７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２．９１％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３

，

３９２１

，

３０３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４２．０１％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１７３

，

６５９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０．２２％

轮候冻

结

上海融屏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否

７８

，

６９７ ２０１８－１１－０８ ２４

个月 甘肃省公安厅

０．１０％

轮候冻

结

合计

－ ７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 － － ９６．５０％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融屏信息持有公司

８０

，

７４４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３８％

；其累计质押

股份数量为

７７

，

６６７

，

６４４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９６．１９％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６８％

；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数及被轮候冻结数为

７７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

的

９６．５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７４％

。

二、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融屏信息系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并非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融屏信息此次股

份被轮候冻结事项未对公司的运行和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按

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